
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

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选拔实施细则（试 行）

为进一步提高我院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选拔具有科研创新能力

和专业学术潜质的优秀学生，扩大博士生导师招生自主权，深化博士

研究生招生机制改革，现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博士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生计划数即我院博士研究生招

生计划数，申请考核在职人数不超过申请考核总人数的 20%；每位导

师最多能招收两名“申请-考核”考生。

第二条 学院成立博士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相关招生工作。

第三条 “申请-考核”考生须符合以下申请条件：

（1）符合我校《西北大学****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规定的各项

报考条件；

（2）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，外语水平较高。英语水平原则上达到以

下条件之一：CET-6 成绩≥425 分或 IELTS成绩≥5.5 分或 TOEFL成

绩≥75 分，或近三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英文国际期刊上发表过专业学

术论文，或具有相当水平的其他证明。专业素养与科研能力特别突出

者，若外语成绩达不到上述要求，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外语统一考试，

且成绩不低于普通招考外语复试分数线。其他语种水平参照其语种评

价体系；



第四条 “申请-考核”考生所学专业必须符合下述条件：

（1）考古学：本科或硕士专业必须为考古学、文物与博物馆（学）、

历史学类、物理学、化学、地质学、生物学以及相关专业之一；

（2）文化遗产管理：本科或硕士专业必须为考古学、文物与博物馆

学、历史学类、城乡规划、建筑学、经济学、法学以及相关专业之一；

（3）文物保护学：本科或硕士专业必须为文物保护学（技术）、考

古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地质学、生物学、建筑学、电子计算机与信息

科学类以及相关专业之一。

第五条 “申请-考核”考生类型为非定向者，近五年内必须在相关

学科的核心级别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一作本人二作身份发表至

少 1篇学术论文；

第六条 “申请-考核”考生类型为定向者，需在相关行业从业五年

以上（由所在单位提供从业证明、单位推荐意见），近五年内必须在

相关学科的核心级别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至少 1篇学术论文；

或出版 1部由本人撰写，字数在十万以上的学术专著。

第七条 申请流程：申请人经所报导师同意后，登录博士生网上

报名系统进行实名申请，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；研究生院及我院

专家对申请人资料进行资格审查，资格审查通过者由我院博士招生领

导小组组织复试小组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考核。



第八条 考核与录取：学院综合审核打分—复试组考核评分—按

照总分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—报研究生院审核—公示录取名单—进

入录取程序。

第九条 申请资料：

（1）《西北大学****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》；

（2）《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报名申请表》 (院系审核版、导师审核

版)；

（3）申请学科或相近学科的两名正高职称专家推荐信；

（4）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份，复试时提

供原件；

（5）《****年报考博士学位研究生政治审查表》；

（6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的体检证明；

（7）外语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；

（8）近五年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件一份；

（9）硕士学位论文摘要，一式九份；

（10）个人陈述，一式九份；

（11）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学研修计划书，一式九份；

（12）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一份(在职人员提供)。

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文化遗产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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